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5站土地開發案 投資人須知附件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5 站土地開發案 

第 1 次補充公告 

  主辦機關依據投資人須知第八點第三項規定，考量本府「企業總部進駐亞洲新灣區

審議會」申請作業流程及 10 月 31 日公開展覽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

計畫（配合行政院亞灣 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推動方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

設計基準暨事業及財務計畫案」，為利各界申請人整合及準備各臻充分且完善，爰延長本

案收件期限，本次補充公告，視為招商文件之一部分。 

日期：112.11.2 

項次 原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碼 

1 （四）申請人於提出申

請前應詳閱本須知及全

部甄選文件，並至現場

實地勘查，以瞭解用地

特性及其他所有狀況。

如有疑問或不明瞭處，

應於 112 年 10 月 30 日

（含）以前，以書面掛號

郵寄或自行送達捷運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路 2 號 10 樓）請求釋

疑，申請釋疑日期以捷

運局收文戳認定，逾期

不予受理釋疑申請。捷

運局釋疑期限為 112 年

11 月 30 日（含）以前，

並得視需要延長本須知

第十點之申請書件受理

期間。 

（四）申請人於提出申

請前應詳閱本須知及全

部甄選文件，並至現場

實地勘查，以瞭解用地

特性及其他所有狀況。

如有疑問或不明瞭處，

應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

（含）以前，以書面掛

號郵寄或自行送達捷運

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路 2 號 10 樓）請求

釋疑，申請釋疑日期以

捷運局收文戳認定，逾

期不予受理釋疑申請。

捷運局釋疑期限為 113

年 1 月 19 日（含）以

前，並得視需要延長本

須知第十點之申請書件

受理期間。 

考量本府「企業總部進

駐亞洲新灣區審議會」

申請作業流程及 10 月

31 日公開展覽之「變更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定區細部計畫（配合

行政院亞灣2.0-智慧科

技創新園區推動方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都市設計基準暨事

業及財務計畫案」，為

利各界申請人整合及

準備各臻充分且完善，

爰延長本案收件期限

至 113 年 2 月 29 日。

另併同延長本案釋疑

申請及本局釋疑期限。 

須知-7 

2 （二）本開發案申請書

件包含各項申請書件

（含申請保證金繳納證

明文件）、開發建議書

（含電子檔光碟片）、分

配比例承諾書、申請人

給付權利價值權利金承

諾書及企業進駐亞洲新

（二）本開發案申請書

件包含各項申請書件

（含申請保證金繳納證

明文件）、開發建議書

（含電子檔光碟片）、分

配比例承諾書、申請人

給付權利價值權利金承

諾書及企業進駐亞洲新

同項次 1 須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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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碼 

灣區使用計畫書（含電

子檔光碟片），應於本開

發案公告日起（112 年 8

月 14 日）至截止收件日

（113 年 1 月 8 日）下午

5 時整前書面密封，以郵

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

於上班時間內寄（送）達

捷運局政風室（高雄市

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0

樓），逾期不予受理。倘

本開發案申請書件收件

截止日，機關因故停止

上班，截止日遞延至次

一個上班日。 

灣區使用計畫書（含電

子檔光碟片），應於本開

發案公告日起（112 年 8

月 14 日）至截止收件日

（113 年 2 月 29 日）下

午 5 時整前書面密封，

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

專人於上班時間內寄

（送）達捷運局政風室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路 2 號 10 樓），逾期不

予受理。倘本開發案申

請書件收件截止日，機

關因故停止上班，截止

日遞延至次一個上班

日。 

3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1)一般規定 

A.依所提送經我國會計

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

（111 年度）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或申請截止

日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

止日之當月（不計）期間

（即 112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內連續 12 個

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

報表，所列流動資產不

低於流動負債，總負債

金額不超過權益 4 倍，

速動比率不低於百分之

十；若流動資產不低於

流動負債之 1.2 倍則不

受速動比率限制。 

2.財務能力認定原則 

(1)一般規定 

A.依所提送經我國會計

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

（111 年度）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或申請截止

日前一年度起至申請截

止日之當月（不計）期間

（即 112 年 1 月至 113

年 1 月）內連續 12 個月

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

表，所列流動資產不低

於流動負債，總負債金

額不超過權益 4 倍，速

動比率不低於百分之

十；若流動資產不低於

流動負債之 1.2 倍則不

受速動比率限制。 

A.依所提送經我國會計

師簽證上一會計年度

（111 年度）財務報告及

本案公告期間已調整

至 113 年 2 月 29 日，

爰開放申請人得提出

原收件截止日或延長

後收件截止日當月（不

計）之前最近 12 個月

之財務報告。 

須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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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辦機關說明  頁碼 

其所附報表，或申請截

止之日（原收件截止日

至延長後收件截止日）

當月（不計）之前最近 12

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

附報表，所列流動資產

不低於流動負債，總負

債金額不超過權益 4

倍，；若流動資產不低於

流動負債之 1.2 倍則不

受速動比率限制。 

4 截止期限：113 年 1 月 8

日下午 17 時整前寄/送

達。 

截止期限：113 年 2 月 29

日下午 17 時整前寄/送

達。 

同項次 1 須知附件 

【附件一

之 12】 

5 6.是否已檢附經我國會

計師簽證之上一會計年

度（111 年度）或申請截

止日前一年度起至申請

截止日之當月（不計）期

間（即 112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內連續 12 個

月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

報表，擇一提送。（成立

未滿一年之公司，則提

送自公司成立後之全部

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

表。保險業須另檢附最

近 2 年資本適足率查核

報告） 

6.是否已檢附經我國會

計師簽證之上一會計年

度（111 年度），或申請

截止之日（原收件截止

日至延長後收件截止

日）當月（不計）之前最

近 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擇一提送。

（成立未滿一年之公

司，則提送自公司成立

後之全部財務報告及其

所附報表。保險業須另

檢附最近 2 年資本適足

率查核報告） 

同項次 2 須知附件 

【附件三

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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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 12】 
投標專用套封(申請書件) 

           投 標 文 件 套 封 

(申請書件) 

案名 :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5 站土地開發案 

寄件人名稱：（請填寫單一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之授權代表公司） 

代表人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說明 :  

投標人應將本套封黏貼於自行準備之不透明信封袋或容器，依序置入申請應備文件（本套封應裝入申請書件自主檢查表、資格套封、規

格文件自主檢查表、規格套封）後，將信封袋或容器彌封，於本套封加蓋單一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之授權代表公司及其負責人印鑑章，以

利作業。

編 號  掛   號 

 

貼 正 

 

 

郵 票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10樓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政風室         收 
                 截止期限： 

113 年 2 月 29 日下午 17 時整前寄/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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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 11】 

資格證明文件審查表 

開發標的：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5 站土地開發案 

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明 

申
請
人: 

1.是否已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且仍具效期。    

2.欄框內填寫之內容是否與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致。    

3.簽章處所蓋印信是否與設立(變更)登記表所載一致。    

4.是否已檢附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開發實績彙總表及其所附各年度財 務報表。    

5.是否已檢附會計師開業證明文件或會計師公會會員印鑑證明。    

6.是否已檢附經我國會計師簽證之上一會計年度（111 年度）或申請截止之日（原

收件截止日至延長後收件截止日）當月（不計）之前最近12個月之財務報告及其

所附報表，擇一提送。（成立未滿一年之公司，則提送自公司成立後之全部財務報

告及其所附報表。保險業須另檢附最近2年資本適足率查核報告） 

   

7.是否已檢附票據交換機構於申請書件提送截止日前半年內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且最近

一年內無退票紀錄之查覆單。 
   

8.是否已檢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申請書件提送截止日前半年內出具在金融機

構無不良授信信用紀錄之信用報告。 
   

9.是否已檢附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收執聯，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證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

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替代。 

   

10.外國法人是否已檢附經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

證之公司負責人簽章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若授權代理人並應檢附經認證或驗證之

代理人授權書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 

    已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者，是否檢附該分公司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 

    尚未設立登記者，是否檢附向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之備案文件並提出允

諾於簽訂投資契約書前在我國取得設立分公司之承諾書。 

  (非外國法人免送) 

11.大陸地區法人是否已檢附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條規定之機構或

民間團體驗證之公司負責人簽章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若授權代理人並應檢附經認

證或驗證之代理人授權書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     

已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者，是否檢附該分公司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 

    尚未設立登記者，是否檢附向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之備案文件並提出允

諾於簽訂投資契約書前在我國取得設立分公司之承諾書。 

  
(非大陸地區法人

免送 

12.大陸地區法人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是否已檢附經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之公司負責人簽章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若授權代理

人並應檢附經認證或驗證之代理人授權書正本及其繁體中文譯本)。 

已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者，是否檢附該分公司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 

尚未設立登記者，是否檢附向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之備案文件並提出允

諾於簽訂投資契約書前在我國取得設立分公司之承諾書。 

  

(非大陸地區法人

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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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 11】 

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明 

13.外國法人所附開發實績之各年度財務報表是否經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

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並附經認證、公證或驗證之繁體中文譯本，由我國會計

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商業會計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調

整後辦理開發實績彙總表之查核簽證。 

  (非外國法人免送) 

14.大陸地區法人所附開發實績之各年度財務報表是否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七條規定之機構或民間團體驗證，並附經認證、公證或驗證之繁體中文譯本，

由我國會計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商業會計法、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調整後辦理開發實績彙總表之查核簽證。 

  
(非大陸地區法人

免送) 

15.大陸地區法人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所附開發實績之各年度財務報表是否經我國駐

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並附經認證、公證或驗證

之繁體中文譯本，由我國會計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商業會

計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調整後辦理開發實績彙總表之查核簽證。 

  

(非大陸地區法人

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免送) 

16.外國法人所附財務能力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是否經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

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並附經認證、公證或驗證之繁體中文譯本，由我

國會計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商業會計法、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調整後辦理查核簽證。 

  其他應附證明文件，外國法人所在國家或地區確無可提供類似證明文件者，由該法人

出具切結書替代。 

  (非外國法人免送) 

17.大陸地區法人所附財務能力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是否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七條規定之機構或民間團體驗證，並附經認證、公證或驗證之繁體中文

譯本，由我國會計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商業會計法、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調整後辦理查核簽證。 

 其他應附證明文件，大陸地區確無可提供類似證明文件者，由該法人出具切結書替代。 

  
(非大陸地區法人

免送) 

18.大陸地區法人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所附財務能力之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是否經

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並附經認證、公證

或驗證之繁體中文譯本，由我國會計師依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折算新臺幣並依我國

商業會計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調整後辦理查核簽證。 

  其他應附證明文件，大陸地區法人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所在國家確無可提供類似證

明文件者，由該法人出具切結書替代。 

  

(非大陸地區法人

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免送) 

19.保險業者是否有檢附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投資本開發案之證明文件。 
  

(非保險業者之公

司免送) 

20.申請人或共同申請人是否已檢附亞灣審認合格函影本。    

21.是否已檢附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申請協議書。 
  

(單獨提出申請者

免送) 



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黃線 Y15站土地開發案 投資人須知附件 

【附件三之 11】 

審 查 項 目 是 否 說明 

                   □  符合 

審查結果： 

                   □  不符合 

(一)表格內各欄項目未檢附或檢

附不全或內容缺漏者（為

「否」者），捷運局即詳為列

舉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經通知補正仍不齊，或

未依通知期限補正者，視為

資格不符。 

(二)請審查者於審查結果欄勾選

「符合」或「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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